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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
宁人社函〔2024〕142 号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
关于做好 2024 年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

实习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区直各部门、

直属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

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(宁党

办〔2022〕30 号)、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

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实习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宁人社规字〔2021〕15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4

年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实习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习对象及工作内容

实习对象为离校 2 年内（2023 届、2024 届）未就业的宁夏

各普通高等院校、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

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区外宁夏籍普通高等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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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（以下简称高校毕业生），专业不限，每名高校毕业生只

能参加一次实习，到基层实习的视同基层工作经历，自报到之日

算起。实习岗位主要是科技、教育、水利、卫生、司法、民政、

移民、乡村振兴、就业、社会保障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机关

事业单位。实习时间为 1 年（2024 年 9 月 1 日-2025 年 8 月 31

日）。实习期满，毕业生自主择业。

二、选派办法及责任部门

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实习,采取实习单位网上发布实

习岗位需求信息、高校毕业生网上报名、人社部门网上派遣、实

习单位网上考勤等方式进行。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牵头

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实习工作，负责高校毕业生

到区直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实习工作的岗位需求信息发布、报名、

选派、考勤考核以及协调财政部门发放生活补贴等工作。各地级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照属地选派、属地管理原则，自行安排

高校毕业生到辖区县（区）机关事业单位实习。各市、县（区）

财政部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高校毕业生在岗人

数及考勤考核情况核拨实习高校毕业生基本生活补贴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注册登记。7 月 17 日前，区直部门和各地机关事业

单位有高校毕业生实习需求且以前没有注册登记的，携带单位

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，到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

后，在宁夏公共招聘网(www.nxjob.cn)注册用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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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发布岗位。7 月 26 日前，区直部门和各地机关事业

单位登录宁夏公共招聘网发布实习岗位需求信息。

（三）审核岗位。7 月 29 日起，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

务中心、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实习岗位信息进行审核。

（四）组织报名。8 月 5 日起，高校毕业生登录宁夏公共招

聘网注册报名,网上打印《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实习报名

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 8 月 31 日前携带本人毕业证、身份证和户

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（各 1 份），到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区

直部门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）进行资格审核，审核合

格后现场办理派遣手续。

（五）实习派遣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做好高

校毕业生与实习单位人岗对接工作。9 月 1 日起，符合条件的高

校毕业生到岗实习；9 月底前，完成选派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

单位实习工作。对选派后因组织或个人原因退出实习，导致实习

单位出现岗位空缺的，原则上可补派。

四、实习保障

高校毕业生实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

执行。现行标准为:银川市兴庆区、金凤区、西夏区、永宁县、

贺兰县、灵武市，石嘴山市大武口区、惠农区、平罗县，吴忠市

利通区、青铜峡市，中卫市沙坡头区、中宁县为一类区，每人每

月 2050 元；吴忠市红寺堡区、同心县、盐池县，固原市原州区、

西吉县、隆德县、泾源县、彭阳县，中卫市海原县为二类区，每

http://yc.bendibao.com/news/ztquanguoshenfenzheng/
http://yc.bendibao.com/news/zhuantizuidigongz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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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每月 1900 元。高校毕业生实习期间，各市、县（区）要通过

政府采购的方式确定商业保险经办机构，为其统一购买不高于

50 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（凡在岗不满 3 个月的高校毕

业生，离岗后其意外伤害保险自动失效，新到岗高校毕业生继续

享有原购买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）;对于实习期满 6 个月以上，

且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按照实际缴费的 2/3

给予社会保险补贴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1 年。上述所需经费从

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

五、实习管理

（一）实习单位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实习工作，尽量兼顾

高校毕业生专业对口和职业倾向，安排适宜岗位进行实习，加强

对高校毕业生的教育、培养和管理，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，教

育引导高校毕业生通过实习增长才干、得到锻炼。

（二）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实

习管理办法》（宁人社规字〔2021〕15 号）要求，高校毕业生

实习结束后，实习单位为高校毕业生填写书面实习鉴定意见。实

习期间中断实习的，要向实习单位如实说明情况并提出申请，报

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区直部门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

务中心）备案，离开实习单位后基本生活补贴随即停发。

（三）高校毕业生只能在一个单位参加实习，对隐瞒实情、

多处实习、多头领取基本生活补贴者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给予通报批评，追回基本生活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，并取消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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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资格。

（四）高校毕业生实习期间严格落实请销假制度，请假处理

个人事务，必须填写请销假登记表，经实习单位同意后，报同级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区直部门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

心）备案。严格控制事假天数，事假当月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，

超过 5 个工作日的停发当月基本生活补贴;病假当月原则上不得

超过 7 个工作日，7 个工作日以内的发放全额基本生活补贴，超

过 7 个工作日的，按照实际工作日发放当月基本生活补贴，病假

须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。实习期间凡无故不履行请假手续

或事假超过 1 个月、病假超过 2 个月，终止实习。

（五）高校毕业生未按规定时间报名、参加资格审核致使首

月到岗实习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，不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，超过

10 个工作日的，按照实际工作日发放当月基本生活补贴;高校毕

业生实习期间因自主就业或身体状况等情况终止实习的，致使当

月在岗时间不满 10 个工作日，不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，超过 10

个工作日的，按照实际工作日发放当月基本生活补贴。

（六）实习期间，实习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签订聘用合同或劳

动就业合同的，应立即上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区直部

门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）并停发基本生活补贴,对违

反规定的实习单位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七）高校毕业生实习期满 6 个月以上享受社会保险补贴，

个人申报时须持实习单位开具的证明，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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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按照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每年公布的灵活就

业人员社会保险缴费标准，一次性缴纳 2024 年 9 月至 12 月的社

会保险费，2025 年按实际在岗时间缴纳社会保险费，当地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高校毕业生提供的缴费凭证核发社会保

险补贴。社会保险补贴发放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15 日。

（八）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、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要为实习高校毕业生提供人事档案管理、政策咨询、就业

指导等服务。

（九）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对辖区内高校毕业

生在岗实习情况的监管力度，会同相关部门适时检查，坚决杜绝

冒领基本生活补贴等问题发生。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

财政厅等部门适时对各地实习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，对发现的

问题予以通报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地各部门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

作作为重中之重，立足当前就业形势，结合实际需要，统筹规划，

精心组织，密切协作，科学管理，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

工作，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。各地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做好高校毕业生到

机关事业单位实习政策宣传和岗位推介工作，帮助高校毕业生知

晓政策、更好就业。同时积极打造本地实习工作特色亮点，加大

典型案例选树，借助媒体广泛宣传，吸引高校毕业生参与实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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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管理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实习单位业务培训指导，

督促做好岗位发布、到岗确认、考勤上传等全流程网上办理。要

加强实习人员工作考核和日常管理，严格落实请销假制度，定期

督查实习人员在岗情况，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。

联系人：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 马 蓉 刘轶佳

联系电话：0951-5035232 5057308

电子邮箱：576073156@qq.com

附件：《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实习报名表》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
2024 年 6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mailto:576073156@qq.com


8

附件

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实习报名表

编号： 专业: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照

片

身份证号码 所学专业

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 历

专业年限 毕业时间 身体状况

毕业院校

户口所在地

本人住址

E—Mail 联系电话

委托人联系姓名及电话

本人实习

意愿

是否服从

分配

计算机能力及等级 外语语种 外语水平

受培

教训

育状

及况

年 月— 年 月 学 校 名 称 专 业
取得文凭/

资格证书

要求和说明： 毕业生要如实填写，不得弄虚作假；否则取消实习资格。


